
智行理财网
信用卡资金用途管控不可“宽松软”

  

□ 部分信用卡产品偏离消费属性、用途管控弱化等问题浮出水面，不仅影响了宏观
调控效果，还为金融风险埋下了隐患。

□
严格预借现金业务管理，预借现金额度原则上不得超过非预借现金业务授信额度。

日前，一则“多家银行严控信用卡资金流入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新闻备受关注。截
至目前，已有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等机构发布公告，明确禁止本行信用
卡在房地产类商户实施透支交易。与此同时，还有银行对个人使用信用卡缴纳物业
费、分时用房（出租房）的单笔交易设定了相应的限额。

作为消费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卡业务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宏观层面看，
其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从中观层面即金融机
构角度看，信用卡业务已成为诸多机构新的业务切入点和营收增长点，发挥了“利
润稳定器”的作用；从微观层面看，信用卡业务也有助于平滑家庭消费，填补预期
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时间差。

与此同时，信用卡业务又与其他消费金融业务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商业银行的
信用卡业务与互联网巨头推出的消费分期业务和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之间存在较为
同质化的竞争。但需要注意的是，从风险管控角度看，信用卡业务一直被认为优于
后两者。

究其原因，在于信用卡业务采用的是“受托支付”模式，即将借款直接打给借款人
的交易对手即商户，资金用途和资金流向清晰可查。相比之下，互联网巨头、消费
金融公司发放的消费信用贷款（现金贷）则大多采用“自主支付”模式，即金融机
构直接把资金打入借款人账户，再由借款人来支配这笔钱，如果借款人将钱在不同
银行的多个账户中周转几遍，其最终资金流向则几乎“不可查”，由此导致部分资
金违规流入股市、楼市以及其他投资性领域。

为此，此前监管部门已对现金贷“重拳出击”予以整治，但新的“钻空子”行为又
出现了——透支信用卡支付购房首付款，或通过信用卡“预借现金”来偿还首付款
借贷资金，甚至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信托计划、P2P网络借贷等。

由此，部分信用卡产品偏离消费属性、用途管控弱化、多头授信普遍等问题便浮出
水面，尤其是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楼市，不仅影响了宏观调控效果，还为金融风险
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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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笔者认为，信用卡业务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回归业务本源。一是
严格遵循消费定位，除服务“三农”的信用卡外，不得办理用于非消费领域的信用
卡；二是严格预借现金业务管理，预借现金额度原则上不得超过非预借现金业务授
信额度；三是严格专项分期用途管控和交易监测，规范与中介机构的合作行为，切
实防止套现行为。

具体到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银行卡异常交易监控系统”，根据交易
逻辑是否合理、交易记录是否异常等多方面因素建立“银行卡交易监控模型”，一
旦发现高风险交易等隐患，须及时与客户联系确认交易，必要时可采取紧急止付等
风险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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